
长沙市望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望城综处特勤三中队〔2024〕321号

当事人湖南长沙长鸿实业有限公司，住

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朱桂洪，男，1 生，住址湖南省

9

号，公民身份号码：

4

经本单位查明，于2024年10月23日21时40分，当事人

湖南长沙长鸿实业有限公司车牌为湘AF0011的货车在长沙市望

城区白沙洲街道郡良路运输渣土，未办理渣土运输相关手续，我

单位于2024年10月23日责令其立即停止该行为，当事人已整

改到位。

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：现场检查笔录、询问笔录、现场照

片等。上述证据经过受委托人阅示并发表意见，根据《湖南省行

政程序规定》第七十一条、第七十三条规定，可作为本案证据材

料使用。

本单位于2024年11月07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

罚告知书》(望城综罚告特勤三中队〔2024〕321号),告知当

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内容，并告知当






